附件：

2011年本市区县政府教育工作年度自评公报项目表

区县：             （盖章）           分管区（县）长：              （盖章）

表1. 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项目
	2010年
	2011年

	1
	财政经常性收入
	
	

	2
	比上年增长（％）
	
	

	3
	教育财政拨款
	
	

	4
	比上年增长（％）
	
	

	5
	教育财政拨款增长高于（或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6
	市级财政下达教育费附加资金
	
	

	7
	区县财政实际拨付市级财政教育费附加资金
	
	

	8
	中央财政下达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9
	区县财政实际拨付中央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10
	区县公共财政支出
	
	

	11
	区县财政教育支出
	
	

	12
	区县财政教育支出比例（％）
	
	

	13
	区县土地出让收益教育资金计提数
	---
	

	14
	区县财政实际拨付土地出让收益教育资金
	---
	

	15
	义务教育财政拨款
	
	

	16
	比上年增长（％）
	
	

	17
	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增长高于（或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填表说明：
序号1的“财政经常性收入”：指本区（县）公共财政经常性收入。按市财政局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序号2的“比上年增长（%）”：指当年本区（县）财政经常性收入与上年财政经常性收入之比后增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比上年增长（%）=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上年财政经常性收入－1

序号3的“教育财政拨款”：指各区（县）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5教育“支出。不含市下达区县的中央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序号4的“比上年增长（%）”：指当年各区（县）教育财政拨款与上年教育财政拨款之比后增（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比上年增长（%）=当年教育财政拨款/上年教育财政拨款－1

序号5的“教育财政拨款高于（或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指各区（县）教育财政拨款比上年增（减）百分比与财政经常性收入比上年增（减）百分比的高低比值。

计算公式：教育财政拨款高于（或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当年教育财政拨款/上年教育财政拨款－1）－（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上年财政经常性收入－1）。即：序号5=序号4－序号2

序号6的“市级财政下达教育费附加资金”：指市财政按规定下达到各区（县）的教育费附加资金，包括市集中部分和转移支付部分（下同）。

序号7的“区县财政实际拨付市级财政教育费附加资金”：指各区（县）财政实际拨付到各区（县）教育部门的教育费附加资金。

序号8的“中央财政下达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指中央财政通过市财政戴帽下达到各有关区（县）的教育事业费和教育费附加专项资金。

序号9的“区县财政实际拨付中央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指各区（县）财政实际拨付到各区（县）教育部门的中央教育事业费和教育费附加资金。

序号10的“区县公共财政支出”：指本区（县）公共财政支出数。不含中央和市级财政教育转移支付。

序号11的“区县财政教育支出”：指各区（县）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5教育”支出，但不含中央和市级财政教育转移支付，地方附加。即：不含中央专资转移支付、市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教育转移支付和教育费附加转移支付（市集中部分和转移支付部分）、市级专资补助中安排的教育支出、地方附加。

序号12的“区县财政教育支出比例”：指区县财政教育支出占区县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计算公式：区县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区县财政教育支出/区县公共财政支出。即：序号12=序号11/序号10

序号13的“区县土地出让收益教育资金计提数”：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规定执行。

序号14的“区县财政实际拨付土地出让收益教育资金”：指区县土地出让收益教育资金按规定计提后，实际拨付给教育部门用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育资金。

序号15的“义务教育财政拨款”：指序号3教育财政拨款中预算安排用于义务教育（包括民办教育在内的小学、初中、完全中学中的初中、特殊教育）的拨款数。不含市下达区县的中央教育转移支付。

序号16的“比上年增长（%）”：指当年义务教育财政拨款与上年义务教育财政拨款之比增（减）百分比。

计算公式：比上年增长（%）=当年义务教育财政拨款/上年义务财政拨款－１

序号17的“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增长高于（或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指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增（减）%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减）%之比高低比值。

计算公式：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增长高于（或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义务教育财政拨款比上年增长（%）－财政经常性收入比上年增长（%）。即：序号17=序号16－序号2。

责任人：              
表2.教职工工资收入增长情况                                       单位：元
	
	2010年
	2011年

	
	人均年收入
	比上年增长（％）
	人均年收入
	比上年增长（％）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
	
	
	
	

	全区
	
	
	
	


注：1.表内数据根据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填报。

2.本表教职工人数以当年平均人数计算。

3.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专、职校和技校。（下同）

4.特殊教育，包括特殊学校和工读学校。（下同）

                                                  责任人：              

表3.生均经费增长情况                                      单位：元

	  
	实际生均经费
	比上年增减（％）
	其中：生均公用经费
	比上年增减（％）
	财政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定额
	生均公用经费占实际生均经费（%）

	幼儿园
	2010年
	  
	  
	  
	  
	  
	  

	
	2011年
	  
	  
	  
	  
	  
	  

	小学
	2010年
	  
	  
	  
	  
	  
	  

	
	2011年
	  
	  
	  
	  
	  
	  

	初中
	2010年
	  
	  
	  
	  
	  
	  

	
	2011年
	  
	  
	  
	  
	  
	  

	高中
	2010年
	  
	  
	  
	  
	  
	  

	
	2011年
	  
	  
	  
	  
	  
	  

	中等职业学校
	2010年
	  
	  
	  
	  
	  
	  

	
	2011年
	  
	  
	  
	  
	  
	  

	特殊教育学校
	2010年
	  
	  
	  
	  
	  
	  

	
	2011年
	  
	  
	  
	  
	  
	  


注：表内数据根据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填报。
                               责任人：              

表4.教师队伍情况                                         单位：人

	  
	专任教师

	
	人
数
	学历达标率（%）
	高一层次学历达标率（%）
	特级教师
	高、中级教师结构比例

	
	
	
	
	
	高级教师
	中级教师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
	  
	  
	  
	  
	  
	  
	  
	  
	  

	校外教育单位
	
	
	
	
	
	
	
	
	

	教师进修学院
	
	
	
	
	
	
	  
	  
	  


注：1.表内数据根据学年度学年初统计报表填报。

2.表内数据须与《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保持一致。

3.学历达标率、高一层次学历达标率依据《教师法》规定填报。

4.校外教育单位，包括少年宫、少年科技站和少年之家等。
责任人：              
表5.教育发展水平
	  
	2010年
	2011年

	学前教育

阶段
	2－3岁适龄儿童入托率（％）
	 
	 

	
	3－6岁适龄儿童入园率（％）
	 
	 

	义务教育

阶段
	入学率（％）
	  
	  

	
	巩固率（‰）
	  
	  

	
	辍学率（‰）
	  
	  

	
	大龄退学率（‰）
	  
	  

	
	初中按时毕结业率（％）
	  
	  

	
	学生刑事案发率（%00）
	  
	  

	高中阶段
	高中阶段入学率（％）
	  
	  

	
	普通高中入学率（％）
	  
	  

	
	中等职业教育入学率（％）
	  
	  

	
	学生刑事案发率（%00）
	
	


注：1．刑事案发率＝刑事案发人数/学年末实际学生数×110％。

    2．初中按时毕结业率＝（毕、结业学生数－毕、结业生中的往届生）/（预备班入学学生数－转出学生数＋转入学生数－出国人数）×110％。

3．辍学率＝辍学人数/学年末实际学生数×110％。

4．巩固率＝1－辍学率。

5．此表内容根据教育局、青保办的统计填报。

6．表内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
                                               责任人：              
表6.班额标准执行情况                              单位：班

	学段
	统计标准
	公办
	转制
	民办
	总计

	
	
	班级数
	占比%
	班级数
	占比%
	班级数
	占比%
	班级数
	占比%

	幼儿园
	小班
	25人及以下
	
	
	
	
	
	
	
	

	
	
	26至28人
	
	
	
	
	
	
	
	

	
	
	29至30人
	
	
	
	
	
	
	
	

	
	
	31人及以上
	
	
	
	
	
	
	
	

	
	中班
	30人及以下
	
	
	
	
	
	
	
	

	
	
	31至33人
	
	
	
	
	
	
	
	

	
	
	34至36人
	
	
	
	
	
	
	
	

	
	
	37人及以上
	
	
	
	
	
	
	
	

	
	大班
	35人及以下
	
	
	
	
	
	
	
	

	
	
	36至39人
	
	
	
	
	
	
	
	

	
	
	40至42人
	
	
	
	
	
	
	
	

	
	
	43人及以上
	
	
	
	
	
	
	
	

	
	合计
	小班25，中班30，大班35人及以下
	
	
	
	
	
	
	
	

	
	
	小班26-28,中班31-33,大班36-39人
	
	
	
	
	
	
	
	

	
	
	小班29--30,中班34-36人,大班40-42人
	
	
	
	
	
	
	
	

	
	
	小班31,中班37,大班43人及以上
	
	
	
	
	
	
	
	

	小学
	40人及以下
	
	
	
	
	
	
	
	

	
	41至50人
	
	
	
	
	
	
	
	

	
	51人及以上
	
	
	
	
	
	
	
	

	初中
	45人及以下
	
	
	
	
	
	
	
	

	
	46至50人
	
	
	
	
	
	
	
	

	
	51人及以上
	
	
	
	
	
	
	
	

	高中
	48人及以下
	
	
	
	
	
	
	
	

	
	49人及以上
	
	
	
	
	
	
	
	


注：1.根据沪教委基〔2006〕7号、沪教委基〔2011〕54号等文件，幼儿园小班班额为20—25人，幼儿园中班班额为25—30人，幼儿园大班班额为30—35人；小学为40人以内，初中为45人以内，人口导入区可适当放宽，最多不超过50人；高中为48人以内。

2.表内数据根据教育局当年度学年初统计报表填报。

                                                    责任人：              

表7.教育公建配套建设情况                                        单位：所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合计
	备注

	2011年前应建未建数
	
	
	
	
	

	2011年公建配套设施建设情况
	计划数
	
	
	
	
	

	
	在建和已建数
	
	
	
	
	

	
	未建数
	
	
	
	
	


注：1.中学校数包括完全中学、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和一贯制学校数。

2.统计时间节点为每年8月31日。

3.未建项目具体情况请在备注中说明（项目名称、未建原因）。

责任人：             
	表8.中小学（幼儿园）房屋土地资源监测情况                      单位：所

	
	学校

总数
	2011年新增公建配套学校数
	2011年教育资源流失或变更用途的学校总数
	流失或变更用途的学校名称
	该学校现流失或变更用途为（请打钩）
	该项目具体情况说明

	
	
	
	
	
	幼儿园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其他教育资源
	非教育用途
	

	
	2010年
	2011年
	
	
	
	
	
	
	
	

	幼儿园
	
	
	
	
	
	
	
	
	
	

	
	
	
	
	
	
	
	
	
	
	

	义务教育阶段
	
	
	
	
	
	
	
	
	
	

	
	
	
	
	
	
	
	
	
	
	

	注：1.此表依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中小学校房屋土地资源保护管理的暂行规定》进行统计。

2.统计时间节点为每年8月31日。

3.请依据填报内容自行调整本表行数。


责任人：              

表9.城区支援郊区农村建设情况
	
	对口郊区
	经费、设备投入（万元）
	支教教师（人）
	结对学校（所）
	培训带教干部（人）
	培训带教教师（人）

	2010年
	
	
	
	
	
	

	2011年
	
	
	
	
	
	


注：1.“扶助农村学校情况”一栏指城区对本市对口郊区的扶助项目，由提供扶助的区填报。

    2.本表不统计各区县对外省市的对口支援项目。

3.表内数据根据教育局统计填报。

责任人：              

